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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6246—2011《消防水带》,与 GB6246—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3章);
b) 更改了型号(见第4章,2011年版的第3章);
c) 增加了基本参数(见第5章);
d) 更改了外观与设计要求(见6.1,2011年版的4.1);
e) 更改了内径及检验方法要求(见6.2、7.2,2011年版的4.2、5.2);
f) 更改了长度要求(见6.3,2011年版的4.3);

g) 更改了设计工作压力、试验压力及爆破压力要求(见6.4,2011年版的4.4);
h) 删除了湿水带相关要求(见2011年版的4.5、4.10.2、5.5);
i) 更改了单位长度质量要求和试验方法(见6.5、7.5,2011年版的4.6、5.6);

j) 更改了延伸率、膨胀率要求(见6.6,2011年版的4.7);
k) 更改了可弯曲性要求(见6.7,2011年版的4.8);
l) 更改了黏附性要求及试验方法(见6.8、7.8,2011年版的4.9、5.9);
m) 更改了附着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见6.10.1、7.10.1,2011年版的4.11.1、5.11.1);
n) 更改了热空气老化性能要求(见6.10.3,2011年版的4.11.3);
o) 更改了耐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6.11、7.11,2011年版的4.12、5.12);

p) 更改了水带与消防接口连接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6.12、7.12,2011年版的4.13、5.13);

q) 增加了消防接口要求(见6.12.1);
r) 增加了反光条光学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6.13、7.13);
s) 增加了耐折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6.14、7.14);
t) 增加了抗交变压力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6.15、7.15);
u) 增加了耐传导热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6.16、7.16);
v) 增加了耐辐射热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6.17、7.17);
w) 增加了耐紫外光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6.18、7.18);
x) 更改了耐低温性能的试验方法(见7.9,2011年版的5.10);

y) 更改了扯断强度和扯断伸长率的试验方法(见7.10.2,2011年版的5.11.2);
z)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8章,2011年版的第6章);
aa) 更改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相关要求(见第9章、2011年版的第7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6年首次发布为GB6246—1986;
———2011年第二次修订时,并入了GB4580—1984《无衬里消防水带》的内容(GB4580—1984代替

的文件及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1984年首次发布为GB4580—1984);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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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水 带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消防水带的术语;规定了型号、基本参数、性能要求、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灭火救援、固定设施、供水排涝等场景中使用的消防水带(以下简称“水带”),市政、园

林、农用、船艇等其他用途的水带参考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9258.3—2025 涂附磨具用磨料 粒度组成的检测和标记 第3部分:微粉P240~P5000
GB12514 消防接口技术条件

GB/T12833—2006 橡胶和塑料 撕裂强度和粘合强度测定中的多峰曲线分析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防水带 firehose
由编织层、衬里、外覆层(适用时)、外套(适用时)和消防接口连接组成的输水器具。

3.2 
Ⅰ类消防水带 typeⅠfirehose
配备于消防救援队伍、微型消防站,与消防车、消防炮、消防水枪、消防泵、分水器等连接,用于灭火

救援训练和实战的水带。
注:以下简称“Ⅰ类水带”。

3.3 
Ⅱ类消防水带 typeⅡfirehose
配备于各类建筑、工程、设施的消火栓箱内,多与固定消防设施配套使用的水带。
注:以下简称“Ⅱ类水带”。

3.4 
Ⅲ类消防水带 typeⅢfirehose
与远程供水系统、抗洪排涝抢险应急装备系统等配套,用于大流量输水、排涝的,内径规格不小于

125的水带。
注:以下简称“Ⅲ类水带”。

4 型号

消防水带的型号编制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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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设计工作压力为5.0MPa、内径规格为40、长度为40m、消防接口型式为卡式的Ⅰ类水带,其型号表示为:

SD-Ⅰ-50-40-40-KDK。

示例2:设计工作压力为1.3MPa、内径规格为50、长度为25m、消防接口型式为内扣式的Ⅱ类水带,其型号表示

为:SD-Ⅱ-13-50-25-KD。

示例3:设计工作压力为0.3MPa、内径规格为150、长度为100m、消防接口型式为内扣式、企业自定义为A的Ⅲ类

水带,其型号表示为:SD-Ⅲ-3-150-100-KD-A。

5 基本参数

水带的基本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水带基本参数

水带类型
设计工作压力

MPa
内径规格

Ⅰ类

1.6

2.0

2.5

3.0

4.0

5.0

6.0

25、40、50、65、80、90、100

Ⅱ类

1.3

1.6

2.0

40、50、65

Ⅲ类

0.3

0.8

1.0

1.3

125、150、200、250、

300、350、4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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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性能要求

6.1 外观与设计

6.1.1 水带的编织层、外套应编织均匀,表面应整洁,不应出现跳双经、断双经、跳纬及划伤。

6.1.2 水带衬里、外覆层的厚度应均匀,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应出现折皱或其他缺陷。

6.1.3 Ⅰ类水带反光条数量不应少于2条,均匀分布,单条宽度不应小于10mm。

6.1.4 Ⅰ类水带与消防接口连接处应配置保护套,保护套应覆盖水带与消防接口的连接部位,且不应

影响消防接口的使用。

6.2 内径

水带内径规格的公称尺寸及公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水带内径的公称尺寸及公差

内径规格
公称尺寸

mm

公差

mm

25

40

50

65

80

90

100

125

150

200

25.0

38.0

51.0

63.5

76.0

89.0

102.0

127.0

152.0

203.0

+2.0
0

250

300

350

400

254.0

305.0

356.0

406.0

+3.0
0

6.3 长度

水带的长度不应小于标称值。

6.4 设计工作压力、试验压力及爆破压力

水带的设计工作压力、试验压力和爆破压力应符合表3的规定,且水带爆破后,其破口应为纬线

断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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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水带设计工作压力、试验压力及爆破压力

单位为兆帕

设计工作压力 试验压力 爆破压力

0.3 0.5 ≥0.9

0.8 1.2 ≥2.4

1.0 1.5 ≥3.0

1.3 2.0 ≥3.9

1.6 2.4 ≥4.8

2.0 3.0 ≥6.0

2.5 3.8 ≥7.5

3.0 4.5 ≥9.0

4.0 6.0 ≥12.0

5.0 7.5 ≥15.0

6.0 9.0 ≥18.0

6.5 单位长度质量

水带的单位长度质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水带单位长度质量

内径规格
单位长度质量

g/m

25 ≤230

40 ≤320

50 ≤380

65 ≤480

80 ≤600

90 ≤850

100 ≤1100

125 ≤1600

150 ≤2600

200 ≤3400

250 ≤4600

300 ≤5800

350 ≤7000

400 ≤82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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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延伸率、膨胀率和扭转方向

6.6.1 水带的轴向延伸率、直径膨胀率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水带延伸率、膨胀率

水带类型
设计工作压力

MPa

轴向延伸率

%

直径膨胀率

%

Ⅰ类

1.6

2.0

2.5

3.0

4.0

5.0

6.0

≤5

≤6

≤6

≤5

≤8

≤8

Ⅱ类

1.3

1.6

2.0

≤5

≤8

≤5

≤8

Ⅲ类

0.3

0.8

1.0

1.3

≤3 ≤8

6.6.2 水压作用下,水带不应产生逆时针扭转。

6.7 可弯曲性

将带压水带弯成外侧半径如表6规定的圆弧,弯曲部分的内侧应无明显折皱。

表6 水带外侧弯曲半径

内径规格
弯曲半径

mm

25 250

40 500

50 750

65

80
1000

90

100

125

15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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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水带外侧弯曲半径 (续)

内径规格
弯曲半径

mm

150 2000

200 2500

250 3000

300 3500

350 4000

400 4500

6.8 黏附性

Ⅰ类、Ⅱ类水带经黏附性试验后,在表3规定的相应试验压力下,黏附部分应能自行分离,且不发生

渗漏。Ⅲ类水带经黏附性试验后,衬里、外覆层间不应有黏附现象。

6.9 耐低温性能

经耐低温性能试验后,水带应能立即展开,不应出现卷曲现象,且在设计工作压力下无渗漏。

6.10 衬里、外覆层物理机械性能

6.10.1 附着强度

水带编织层与衬里、外覆层之间的附着强度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水带附着强度

水带类型
附着强度

N/25mm

Ⅰ类 ≥35

Ⅱ类 ≥20

Ⅲ类 ≥35

6.10.2 扯断强度和扯断伸长率

水带衬里、外覆层的扯断强度不应小于12MPa,扯断伸长率不应小于280%。

6.10.3 热空气老化性能

按表8规定的条件进行热空气老化试验后,水带的爆破压力以及衬里、外覆层的附着强度不应小于

老化前测定值的7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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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热空气老化试验条件

水带类型
温度

℃

时间

h

Ⅰ类

Ⅱ类

Ⅲ类

70±1

336

168

168

6.11 耐磨性能

Ⅰ类、Ⅱ类水带,以及无外覆层的Ⅲ类水带经耐磨试验后,在相应的设计工作压力下,不应发生渗漏

或破裂。有外覆层的Ⅲ类水带经耐磨试验后,编织层不应裸露,且磨损量不应大于1mg/100r。

6.12 水带与消防接口连接性能

6.12.1 消防接口应符合GB12514的规定。
6.12.2 在表3规定的相应试验压力下,水带与消防接口连接处不应发生渗漏、爆破或滑脱。

6.13 反光条光学性能

反光条的逆反射系数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逆反射系数

单位为坎德拉每勒克斯平方米

入射角
观察角

12' 20' 1° 1°30'

5° ≥60 ≥55 ≥10 ≥2.5

20° ≥50 ≥45 ≥8 ≥2

30° ≥45 ≥40 ≥8 ≥1.8

40° ≥40 ≥35 ≥7.5 ≥1.5

6.14 耐折性能

Ⅰ类水带带压弯折时,不应发生渗漏或破裂。

6.15 抗交变压力性能

Ⅰ类水带经2000次循环抗交变压力性能试验后,水带、消防接口以及连接处均不应发生渗漏、破
裂或滑脱。

6.16 耐传导热性能

Ⅰ类水带经耐传导热性能试验后,爆破压力不应小于试验前的75%。

6.17 耐辐射热性能

Ⅰ类水带的耐辐射热时间不应小于10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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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耐紫外光性能

经耐紫外光性能试验后,Ⅰ类水带的附着强度和爆破压力不应小于试验前的75%。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与设计

目测检查水带的外观与设计,并用分度值为0.1mm的标准量具测量反光条的宽度,判断结果是否

符合6.1的规定。

7.2 内径试验

将试样两端剪切平齐,用表面粗糙度Ra1.60的塞规分别测量试样两端的内径,塞规尺寸及公差应

符合表10的规定。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2的规定。

表10 塞规尺寸及公差

规格

通规

公称尺寸

mm

公差

mm

止规

公称尺寸

mm

公差

mm

25 25.0 +0.040
0 27.0 0

-0.040

40 38.0 +0.050
0 40.0 0

-0.050

50

65

80

51.0

63.5

76.0

+0.060
0

53.0

65.5

78.0

0
-0.060

90

100

89.0

102.0
+0.070
0

91.0

104.0
0

-0.070

125

150

127.0

152.0
+0.080
0

129.0

154.0
0

-0.080

200

250

203.0

254.0
+0.090
0

205.0

257.0
0

-0.090

300

350

400

305.0

356.0

406.0

+0.100
0

308.0

359.0

409.0

0
-0.100

7.3 长度试验

将试样展开铺平,用分度值为1mm的标准量器测量水带的编织部位,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3的

规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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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耐压试验

7.4.1 试验装置

水压试验装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耐压试验台:应能可靠地夹紧试样,一端应能纵向移动,试验过程中不应阻碍试样的自由延

伸,试验台应装有排气阀;

b) 水压源:工作压力不应小于试样的爆破压力;

c) 稳压装置:当水压不大于3.0MPa时,经过稳压后,压力波动值不应大于0.05MPa;当水压高

于3.0MPa时,经过稳压后,压力波动值不应大于0.10MPa;

d) 压力显示装置:分度值为0.01MPa,能记录爆破压力值。

7.4.2 试验方法

取1.20m的试样3段,一端与水源相接,另一端用带有排气阀的密封装置封闭。保持试样平直,使
试样灌满水并排尽其中的空气,关闭排气阀。以5.0MPa/min~10.0MPa/min的速率升压至表3规定

的试验压力,保压5min,然后以相同速率升压至试样爆破,取3个试样爆破压力的最小值作为试验结

果,并判断是否符合6.4的规定。

7.5 单位长度质量试验

在1根水带上任取6根1.20m试样,测量总质量并按公式(1)计算单位长度质量,判断结果是否符

合6.5的规定。

A=
G

6×1.2
……………………(1)

  式中:

A ———单位长度质量,单位为克每米(g/m);

G ———6根试样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7.6 延伸率、膨胀率和扭转方向试验

7.6.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试验台:有效长度不应小于试样长度,并应采取减小试验台与水带摩擦的措施;

b) 水压源:工作压力不应小于试样的设计工作压力;

c) 稳压装置:当水压不高于3.0MPa时,经过稳压后,压力波动值不应大于0.05MPa;当水压高

于3.0MPa时,经过稳压后,压力波动值不应大于0.10MPa;

d) 压力显示装置:分度值为0.01MPa;

e) 钢卷尺:分度值为1mm。

7.6.2 试验过程

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取长度不小于10m的试样,一端与水压源相接,另一端用带有排气阀的密封装置封闭;

b) 向试样内灌水并排尽空气后关闭排气阀,升压至0.1MPa,待试样延伸稳定;

c) 测量试样的长度;

d) 测量试样两端及中间的周长,并计算3处周长的平均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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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均匀地升压至表3规定的设计工作压力,同时沿水流方向观察试样扭转方向;

f) 待试样延伸稳定后,再测定此时试样长度,并测量两端及中间共3处周长,计算相应3处周长

的算术平均值;

g) 按公式(2)、公式(3)分别计算延伸率、膨胀率。

ΔL=
L2-L1

L1
×100% ……………………(2)

  式中:

ΔL ———试样的延伸率;

L1 ———试样在承受0.1MPa压力时的长度,单位为米(m);

L2 ———试样在承受设计工作压力时的长度,单位为米(m)。

ΔS=
S2-S1

S1
×100% ……………………(3)

  式中:

ΔS———试样的膨胀率;

S1 ———试样在承受0.1MPa压力时3处周长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毫米(mm);

S2 ———试样在承受设计工作压力时3处周长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毫米(mm)。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6的规定。

7.7 可弯曲性试验

7.7.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水带弯曲试验台架:可调节限位机构,满足带压条件下表6规定的不同水带外侧半径,且水带

弯曲部分外侧应设有支撑结构,避免对内侧折皱情况造成影响;

b) 水压源:工作压力不应小于0.8MPa;

c) 压力显示装置:分度值为0.01MPa。

7.7.2 试验过程

经7.6试验后,将试样装夹在弯曲试验装置上,灌水并排尽其中空气,关闭排气阀,调压至0.8
MPa,然后观察水带状态。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7的规定。

注:如试样设计工作压力小于0.8MPa,则调压至该试样的设计工作压力。

7.8 黏附性试验

7.8.1 方法一(适用于Ⅰ类和Ⅱ类水带)

7.8.1.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电热干燥箱:温度波动值不应大于1℃;

b) 负载装置:能对试样施加500N的力,其压持面的宽度应大于水带带宽。

7.8.1.2 试验过程

取1.20m水带试样对折,使用负载装置对其折叠部分施加500N的力,并确保沿水带轴向的压持

长度为10cm。将组件置于电热干燥箱内,在60℃±2℃的条件下保持336h,取出试样后均匀升压至

相应的试验压力,保压2min,观察试样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8规定。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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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方法二(适用于Ⅲ类水带)

7.8.2.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电热干燥箱:温度波动值不应大于1℃;

b) 压块:压持面应光滑平整,其形状为圆形,直径应小于水带带宽。

7.8.2.2 试验过程

试样形状及尺寸应与压块压持面的形状及尺寸相同。试验时将试样衬里、外覆层表面冲洗干净并

擦干,使两块衬里、外覆层相向重叠,置于电热干燥箱内在55℃±1℃的条件下,试样承受0.01MPa的

压强,保持168h,取出试样,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8规定。

7.9 耐低温性能试验

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将不短于15m带消防接口的试样卷紧,置于温度波动值不大于3℃的低温箱内,在-30℃±
3℃条件下存放24h;

b) 取出后立即展开,观察有无卷曲现象;

c) 在试样内圈的一端取1.20m长的试样,置于室温条件下存放1h,然后按7.4.2的规定加压至

试样的设计工作压力,观察试样是否有渗漏现象。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9的规定。

7.10 衬里、外覆层物理机械性能试验

7.10.1 附着强度试验

分别沿样品经、纬方向各截取3块试样,宽度为25mm。将试样在温度为20℃±2℃的环境下放

置不少于12h,并在相同环境温度下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将试样剥开长约50mm,剥离开的试样两端分别固定在试验机的上、下夹持器上,调节试样使

拉力分布均匀且试验过程中试样不发生扭曲;

b) 启动试验机,以50mm/min±5mm/min的速度进行连续剥离,剥离长度至少为100mm;

c) 按GB/T12833—2006中的方法B取峰值的中值,计算6个试样检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0.1的规定。
注:步骤b)中,如试样长度因规格所限无法满足要求,可将试验进行到衬里、外覆层与编织层完全剥离。

7.10.2 扯断强度和扯断伸长率试验

7.10.2.1 试样制备

利用裁刀制备哑铃状试样3个,试样如图1所示,试验区域长度为25.0mm±0.5mm,裁刀如图2
所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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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试验区域。

图1 哑铃状试样

标引序号说明:

1———刀架头;

2———需研磨;

3———需抛光。

图2 哑铃状试样裁刀

  裁刀尺寸按表11的规定。

表11 哑铃状试样裁刀尺寸

单位为毫米

A 总长度 B 端部长度 C 狭窄部分长度 D 狭窄部分宽度 E 外侧过渡边半径 F 内侧过渡边半径

115 25.0±1.0 33.0±2.0 6.0+0.4 0 14.0±1.0 25.0±2.0

7.10.2.2 试验步骤

将试样在温度为20℃±2℃的环境下放置不少于12h,并在相同环境温度下按以下步骤进行

试验:

a) 利用测厚仪测量试样试验区域的厚度,每个试样测量3次并取中位数作为该试样的厚度值,在
任何一个试样中,3个厚度测量值都不应大于厚度中位数的2%;

b) 取裁刀狭窄部分刀刃间的距离作为试样的宽度;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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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试样对称地夹在具备伸长测量功能的拉力试验机的上、下夹持器上,使拉力均匀地分布在横

截面上;

d) 启动试验机,以500mm/min±50mm/min的速度拉伸试样,直至试样断裂;

e) 记录3个试样的试验数据,并取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其中扯断强度为试样断裂时的拉力[单位为牛(N)]与试样试验区域初始截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

(mm2)]的比值,单位为兆帕(MPa);扯断伸长率为试样断裂时试验区域的长度增加值与试验区域初始

长度的比值。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0.2的规定。

7.10.3 热空气老化试验

热空气老化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热空气老化试验的试样同与之对比试验的试样应在水带的相邻部位截取;

b) 将试样置于温度波动值不大于1.5℃的热空气老化箱内的试样架上,试样与箱壁之间的距离

不应小于70mm;

c) 按表8的规定进行热空气老化;

d) 将老化后的试样按7.10.1规定,测定其附着强度;

e) 将老化后的1.20m长试样按7.4.2规定测定其爆破压力。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0.3的规定。

7.11 耐磨性能试验

7.11.1 方法一(适用于Ⅰ类水带和无外覆层的Ⅲ类水带)

7.11.1.1 试验装置

试验利用往复式摩擦机进行,装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摩擦条:尺寸为25mm×300mm,采用符合GB/T9258.3—2025规定的P240磨粒砂带,安装

方向与装置往复运动方向的夹角为20°;

b) 吹扫装置:能及时清除摩擦碎屑;

c) 水压源:工作压力不应低于1.0MPa,并带有稳压装置,经过稳压后,压力波动值不应大于

0.05MPa;

d) 往复机构:频率调整范围不小于50次/min~60次/min循环,行程不小于230mm;

e) 平衡杆:可调节摩擦条与试样间的负载及距离。

7.11.1.2 试验过程

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取长度不小于1m的试样3段;

b) 将试样一端与水源相接,另一端用带有排气阀的密封装置封闭;

c) 保持试样平直,使试样灌满水并排尽其中的空气,关闭排气阀;

d) 升压至0.7MPa,并保持稳定;

e) 调节试样,使试样与装置往复运动方向的夹角为25°,且与摩擦条的夹角为45°;

f) 调节平衡杆,使试样上的负载达到105N;

g) 启动试验机,往复频率每分钟50次/min~60次/min,行程230mm;

h) 摩擦70次后,继续升压至试样的相应设计工作压力,保压5min。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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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方法二(适用于Ⅱ类水带)

7.11.2.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水压源:工作压力不应低于试样的设计工作压力,并带有稳压装置,经过稳压后,压力波动值不

应大于0.05MPa;

b) 试样转速:(27±1)r/min;

c) 磨头压重:(105±5)N;

d) 磨头行程:(80±1)mm;

e) 磨头速度:18mm/s~21mm/s;

f) 磨头用砂带:宽度为(50±1)mm,并采用符合GB/T9258.3—2025规定的P240磨粒砂带。

7.11.2.2 试验过程:

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取长度不小于500mm的试样3段;

b) 将试样一端与水源相接,另一端用带有排气阀的密封装置封闭;

c) 保持试样平直,使试样灌满水并排尽其中的空气,关闭排气阀;

d) 升压至0.5MPa,水压应稳定在0.45MPa~0.55MPa之间;

e) 使样品以(27±1)r/min的转数平稳旋转;

f) 将磨头压力调至(105±5)N,压在样品上,并以18mm/s~21mm/s的速度往复运动,行程为

80mm,磨头往复100次,每次往复都应以新的砂带接触样品;

g) 除去磨头,并停止试样的旋转,继续升压至试样的相应设计工作压力,保压5min。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1的规定。

7.11.3 方法三(适用于有外覆层的Ⅲ类水带)

7.11.3.1 试验装置

利用磨耗试验机进行试验,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磨轮:采用组成成分为橡胶和抛光粉的有弹性轮,磨粒数量为1420个/cm2,内侧面与中心点

之间的距离应为26.2mm±0.1mm,厚度应为12.7mm±0.1mm,新磨轮外 径 应 为

51.6mm±0.1mm,修磨后磨轮直径不应小于44.4mm。

b) 转盘:公称直径不小于100mm,转速应为60r/min。转动时,在45mm半径圆内,任何一点在

垂直方向上的跳动不应超过0.05mm。

c) 臂杆:应对称并能沿水平轴自由摆动,应允许安装配重装置以便调节臂杆与磨轮间的平衡,并
能增加负载。不加任何负载时,施加在试样上的负荷为2.5N。臂杆上的磨轮应是同轴的,试
验时投影到转盘水平面上的投影线与圆盘轴线距离应为19.1mm±0.1mm。

7.11.3.2 试验过程

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从水带上随机取下不相邻的2个直径为105mm~115mm的试样,中心孔直径为6.35mm,利用

标准衡器称量每个试样质量,精确到1mg;

b) 将试样平整固定在转盘上压平;

c) 通过砝码调节磨轮负载至1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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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开启试验机,转动1000次后停止;

e) 取下试样称重,计算试验前后试样的质量差值。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1的要求。

7.12 水带与消防接口连接性能试验

利用符合7.4.1的装置进行试验。任意取带有消防接口的试样2段,总长度为1.20m,消防接口相

互连接,试样另两端分别与水源相接和带有排气阀的密封装置连接,保持试样平直,对试样灌水,排尽空

气后,关闭排气阀,均匀升压至相应的试验压力,保压5min,观察试样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2
的规定。

7.13 反光条光学性能试验

反光条的逆反射系数的试验要求如下。
a) 试验环境:温度(20±2)℃,湿度(65±5)%。
b) 样品的尺寸与数量:0.5m的水带3根。
c) 逆反射系数测量仪器观察角能在12'~2°范围内可调,最小分度值不应大于0.01°。入射角能

在0°~40°范围内可调,最小分度值不应大于1°。
d) 沿水带径向测量3次后,将所测的数据取平均值。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3的规定。

7.14 耐折性能试验

取1.20m的试样,一端与水源相接,另一端用带有排气阀的密封装置封闭。保持试样平直,使试样

灌满水并排尽其中的空气,关闭排气阀。通过施加外力在距离试样末端0.5m±0.05m处用力折叠试

样,直至折角处出现突起,固定试样,以2.0MPa/min~7.0MPa/min的速率升压至表3规定的试验压

力,保压2min,然后快速泄压,观察试样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4的规定。

7.15 抗交变压力性能试验

任意取带有消防接口的试样2段,总长度为3.5m,一端与水源相接,另一端用带有排气阀的密封

装置封闭。保持试样平直,使试样灌满水并排尽其中的空气,关闭排气阀。利用加压设备将水带内压力

从0MPa匀速升至表3规定的设计工作压力,再匀速降压至0MPa为一个循环,每个循环时间为20s。

2000个交变循环后,将试样升压至表3规定的设计工作压力的1.5倍,保压2min,观察试样情况。判

断结果是否符合6.15的规定。

7.16 耐传导热性能试验

耐传导热试验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取1.20m的试样3段,灌满水并排尽其中的空气,升压至1.0MPa后,将两端封闭;
b) 在23℃±2℃的环境下放置不少于12h;

c) 将63.5mm×38mm×203mm的实心钢条放在260℃±2℃的环境下不少于12h,取出后

5s内将钢条63.5mm×203mm的一面水平放置在试样上,使钢条的中点与水带试样的中点

重合,且钢条的纵轴垂直于水带的纵轴;
d) 1min后取下钢块,按7.4的方法进行爆破试验,记录爆破压力。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6的规定。

7.17 耐辐射热性能试验

耐辐射热试验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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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取1.20m的试样3段,灌满水并排尽其中的空气,升压至1.0MPa后,将两端封闭;

b) 在23℃±2℃的环境下放置不少于12h;

c) 辐射热源的辐射面尺寸不应小于32cm×13cm;

d) 调整辐射热源的输出,使其下方75mm±10mm处的热通量达到30kW/m2±1.5kW/m2;

e) 将经环境调节后的试样放置在辐射热源下方,使其顶部与辐射热源距离为75mm±
10mm,开始计时;

f) 观察并记录3个试样发生泄漏时的时间,取其中的最小值作为结果。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6.17的规定。

7.18 耐紫外光性能试验

分别按7.4和7.10.1中的要求制备试样,暴露在氙灯老化设备中,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暴露:500kJ/(m2×nm),340nm的紫外线照射;

b) 试样放置:将试样的表面(使用中通常暴露于阳光的一面)对着灯放置,使每个试样的中心处于

同一个垂直于光源中心线的表面;

c) 辐照度:0.55W/m2,340nm;

d) 滤镜:日光滤镜;

e) 黑面温度:(63±2)℃;

f) 干灯泡温度:(42±2)℃;

g) 相对湿度:50%(单光循环中);

h) 水温:(20±5)℃;

i) 光照程序:102min光、18min光和连续喷水、24min暗和连续喷水。
老化后,分别按7.4和7.10.1进行爆破和附着强度试验,并将数值与试验前进行比较。判断结果是

否符合6.18的规定。

8 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8.1.1 水带应经过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方能出厂。

8.1.2 出厂检验项目按6.1~6.6和6.10.1的规定进行。以同一型号、同一材质、同一天生产的产品为

一个批次,从中任意抽取2根作为试样。

8.1.3 出厂检验结果如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允许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则该批

产品判为合格,复验后仍不合格,则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8.2 型式检验

8.2.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的设计、结构、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生产工艺、生产条件等发生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

量时;

c) 产品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发生变化时;

d) 停产1年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e)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f) 其他通过型式检验才能证明产品质量的情况。

8.2.2 型式检验项目按第6章和9.1.1进行,Ⅰ类水带样本数量不应少于5根,Ⅱ类、Ⅲ类水带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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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应少于4根。样本应在出厂检验合格批中随机抽取。

8.2.3 型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的规定方为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水带端部附近应清晰地印有下列标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型号;

c) 材质:编织层经线/纬线-衬里-外覆层(适用时)-外套(适用时);

d) 生产厂名;

e) 注册商标;

f) 生产日期;

g) 贮存年限。

9.1.2 每包或每箱水带应附有使用说明书。包(箱)外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

b) 型号;

c) 材质:编织层经线/纬线-衬里-外覆层(适用时)-外套(适用时);

d) 质量(净重及毛重);

e) 件数;

f) 生产厂名;

g) 注册商标;

h) 生产日期;

i) 执行标准编号。

9.2 包装

9.2.1 水带应用耐磨、防潮物封装。

9.2.2 产品包装随带的文件应包括使用说明书、合格证、装箱单等。

9.2.3 产品的包装应保证在正常运输中不损坏和散包,并符合用户需要和运输部门的规定。

9.2.4 按同一设计工作压力、同一公称内径、同一材质的产品进行包装,不应混包。

9.3 运输和贮存

9.3.1 运输过程应防止重压、拖拽、暴晒及雨雪淋袭。

9.3.2 水带应存放在干燥、通风、阴凉的库房内。

9.3.3 水带不应直接接触油,以及酸、碱等有严重腐蚀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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